
三
政務人員丶直轄市長、涉及國家安全、 利益或機密業（公）務人員（含上
開三類退離職或受委託終止人員） 、縣（市）長或簡任（或相當簡任）第
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口政務人員口退離職 政務人員口直轄市長口退離職 直轄市長口縣（市）長
口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公）務人員口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

申請人身分 （公）務退離職或受委託終止人員口簡任（或棓當簡任）第十 一職等以上公
務員（ 不具上開身分者）口簡任第十 一職等以上教育人員

口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未具公務員 身分人員

申請事由 口參観訪問口與業務梠關活動口參加會議口轉機（船）
口探親口探病口奔喪口覷光口其他事由：

中文姓名

出生日期(yyyyI mm/ dd)

國民 身分讒統一 編號 （外來人口請填寫統一讒號）

口是，國籍： 外國護照號碼
是否兼具外國國籍

口否 外國護照姓名

現（原）服務單位

申請人聯絡電語

申請人電子信箱 （請詳實填寫，並隨時留意信件，申請案之補件丶准駁或柑關提醞事項均將以電子郵件通知，
赴陸前慮璀認是否已完成許可程序，不得因未讀取信件而免除梠關貴任。）

現職或退離職時職等 （如無職等，請填無）

現職或退離職時職稱

機關承辦處室電語

是否以公（差）假前往 口是口否

活動主旨：

預定時間（超）
預定時間

停留地點 行 程 內 容 邀 蚌，，用 早', 亻立 大 陸聯 絡 電 語 備 考
（迄） 探 訪 對 象

1.直轄市長、縣（ 「）長 行程內容包含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三條之一（合作行為）或
第三十三條之二 ？ 結聯盟）情形：口無口有（如有，請於 「 行程內容」欄位載明）

2.直轄市長、縣（市 長 參訪對象包含大陸地區縣市級以上黨務、軍事、行政 機關之首長或副首長：
口無口有（如有，請於 邀請單位、探訪對象 丨 櫚位載明）

申請人簽章：
以下由所屬中央機關（構）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授權機關填寫及勾撲

機關審查意見 仁］同意仁］不同意
備誌： （如有特別意見請敘明）

口申請人兼具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二十六條辦理或核定國家機密人員身分（含退離職及移交人員），併核准出境。
口申請人兼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條涉及國家安全人員身分，併核准出國。

口同意口不同意 行钅t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 提供
注意 事項：（原）服務機關於線上 系統接收內政部通知本案之補件、准駁或梠關提醒事項時，慮善盡轉知

申請人之責，以維護申請人之權益。
公務人員赴陸許可線上申請系統網址：https://niapsa.immigration.gov. tw 
內政部移民署聯絡電語：（O二） 二三八八九三九三（上班日：分機 二六三四或二六四五；非上班日：

請洽該署協管科提供業務承辦人聯繫方式）




